
 

附件一 

學程編號：             (考生請勿填寫) 

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5 學年度教育學程新生甄選報名表 

 

一、 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學號  

請粘貼三個月內 

、二吋正面半身 

脫帽之 

黑白或彩色照片 

報名科別  
系所/年級 

(填全名) 

 

科別階段 

(國中、高中職 

、國高中職、高

職) 

 

輔系 

(若無則不需填寫) 

 

具原住民籍 是   否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E-mail  

聯絡電話 住宿電話：(  )          永久電話：(  )            手機： 

通訊地址  

永久地址  

緊急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二、 報名流程 

報名流程 辦理單位 核章單位 

1. 繳交報名費新臺幣伍佰圓整 出納組  

2. 查驗證件及報名資料(請依以下順序排列，並以迴紋針夾妥) 
(1) 學生證正本與影本(影本貼於本報名表背面)  
(2) 報名表(連貼照片需與准考證相同)  
(3) 准考證(連貼照片需與報名表相同)  
(4) 自傳(格式依簡章說明)  
(5) 附操行證明之歷年成績單正本(不受理影本) 
(6) 免試甄選者須另外附上履歷、學士級歷年成績單及一年以上中等學校
代理代課經驗證明。 
(7) 原住民籍考生，應繳交戶籍謄本正本一份，其記事欄應全部謄錄，如
未與其生父母同居一戶，或其生父母已死亡者，應加繳其生父母戶籍謄本
或除籍謄本一份，並蓋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戳記。 

師資培育

中心 

 

3. 領取准考證 師資培育

中心 
日期：   年   月   日 

 

 

 

 

◎如經錄取後，報到成為正式生： 

1. 正取生應於公告之報到期間內報到，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報到後須於甄選通過之第一學期開始上課日前

辦理教育學程選課並選課成功，如因特殊因素未能辦理教育學程選課者，應於甄選通過之第一學期開始上課日(不含)

前至本中心辦理錄取資格保留，否則以放棄錄取資格論。 

因兵役義務得辦理保留教育學程錄取資格，但以役期年限為限。 

2. 必修課程開課人數不足時，中心得要求學生跨校選課。 

3. 



 

三、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請連貼學生證影本 

(正面) 

請連貼學生證影本 

(背面) 

 

 

四、 錄取生基本資料異動(考生不必填寫) 

時程 通訊地址 電話 E-mail 

報到 無異動 

異動為： 

無異動 

異動為： 

住處： 

手機： 

無異動 

異動為： 

修業期間 無異動 

異動為： 

無異動 

異動為： 

住處： 

手機： 

無異動 

異動為： 

實習 無異動 

異動為： 

無異動 

異動為： 

住處： 

手機： 

無異動 

異動為： 

畢業 通訊地址： 

無異動 

異動為： 

 

 

永久地址： 

無異動 

異動為： 

 

 

 

無異動 

異動為： 

住處： 

手機： 

無異動 

異動為： 

 


